
使用的办法改为由省财政厅和主管部门按项目核定投

资，用于生产性项目的资金要保证在60% 以上，并实

行有偿使用；对各级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外资金全面推

行“专户储存、计划管理、财政审批、银行监督”的

办法，其间歇、沉淀的资金由同级 财 政部门统筹安

排，用以支援那些效益好、回收期短的生产项目；按

国营企业占用国有资产的0.5%到 1 %的比例收 取国

有资产占用费，建立“重点技改项目基金”，由各级

财政部门集中后用以支持各级的重点技改项目；采用

政府特别信贷方式，发放低息或贴息贷款，支持政府

特定的发展项目；发行专项建设债券和公共福利事业

有奖资助券，吸收社会闲散资金，支持生产建设和社

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五、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改革财政支出结构。要

根据精简、节约、高效的原则，改变某些“包下来”、

“一刀切”的做法，逐步调整和改革财政支出结构，

制定合理的支出范围和标准。对行政经费要加强定员

定额管理，进一步完善预算包干办法。要改革机关后

勤工作，逐步减少机关附属服务机构，实现后勤服务

社会化。对事业单位要按事业计划、工作任务和费用

定额核定预算，改变按“基数法”或按人头分配预算

的办法。对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要推行企业化管理。
对有收入的事业单位，凡依次由全额管理、差额管理

改为自收自支、企业管理的，每改一等，可按减少财

政支出的数额，适当增加职工奖金，以资鼓励。对支

援农业支出，如化肥、机耕、水费、良种推广等，要

按任务、按农业发展计划项目拨给，改变过去按基数

分配的办法。要建立各项支出使用情况的追踪反馈制

度，对各项事业专款和业务费的使用，要建立目标责

任制、效益考核制度和奖罚制度，以加强对各项支出

的监督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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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中，一方面要求

简政、放权、搞活微观 企

业；另一方面要求适当集中

资金，保证重点建设。前者

关系到企业活力，从经济基

础上制约着国民经济全局；

后者关系到经济发展后劲，

从再生产规模上制约着国民

经济全局。因此，正确处理

财力的分散与集中的关系，

是深化财政改革，完善财政

体制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

促进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的客观需要。
一、财政收入占国民收

入的比重下降过多，财力分

散，带来了新问题

八年多来的经济改革，

是从分配关系入手的，走的

是一条简政放权、减税让利

的路子。这对于改革集中过

多、统得过死的僵化的旧体制，扩大地方财权，增强

企业活力，发展商品经济，增强国家实力，是起了重

大作用的，这个大方向和主流应该肯定。但是，经过

几年来一系列的改革，国家的财力分配格局已发生了

很大变化，致使财政收入占 国 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过

多.中央调控国民经济的实力削弱。

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53年—1978

年的26年间，平均为34.2%，其中1978年为37.2%，

但从1979年开始大幅度下降，1986年比1978年降低了

12.2个百分点，降至25%。究其原因，首先是在国家

与企业的分配中，企业留利大幅度上升。国营工业企

业留利比例由1979年的7.9% 上升到1986年的42.2% ，

如果加上税前还贷的利润，归企业支配的财力约占实

现利润的58%。在符合国情、适应国力的条件下，最

大限度地搞活企业是可取的；但是单纯靠减税、让利

给好处，片面地“藏富于企业”.把几百亿元的资金

分散于几十万个企业之中，而资金使用方向又不尽合

理，撒胡椒面，不但企业难于办成什么大事，国家也

因财政“穷了”，办不成几件大事。其次是在国民收

入分配结构中，除了集体（包括企业）所得增长较多

外，主要是个人增长过快。在国民收 入 中个人所得

1978年不到50%，1979年以后，则上升很快。如“六

五”期间个人所得平均超过60%，在新 增国 民收入

中，则超过70% 。个人所得主要用于消费，这既是消

费资金膨胀的主要资金来源，又是积累基金占国民收

入使用额比例有所下降的基本原因。第三是在国民收

入分配中.国家预算内收入比重下降过多，而地方、

部门、企业和事业单位 掌 握的预算外资金则上升过

快，预算外资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13.5%
上升到1986年的21.4% 。第四，在国家预算内收入中.
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较多。五十

年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比例为七三开；六十年代

为六四开；七十、八十年代为五五开.这项比例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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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主要是给地方放权放钱.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

性，但由于中央各部门不断开减收增支的口子，中央

财政向地方借款，使地方财政也很紧张.以上情况表

明，过去“统收”的局面已经打破，但统支的局面却

未打破.在预算收入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分配预算支

出的格局仍沿用老的办法.国家预算已经把很大一笔

资金分给企业、分给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了，而基本建

设投资和更新改造资金还要国家预算安排，这是难以

承受的。除此以外，其他各项支出，如社会文教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等却在大幅度增加。特别是价格补贴、

企业亏损补贴、外贸亏损补贴，加上税前还贷，已经

成为制约国家预算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仅以价格补

贴和亏损补贴而言，1986年已达 到600亿元。与此同

时，国家预算中 “人吃马喂“ 的经费， “六五”时期

平均以13.98%的速度递增，属于国 家预 算负 担的人

头经费支出，1986年达到500亿元。

由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过多，加之

支出过于膨胀，且支出结构也不合理，势必对经济发

展、体制改革以及财政本身都带来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是国家财政难以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年度计

划，长期计划都存在这个问题。二是收入增长缓慢，
支出增长过快，加剧了收支的 不平衡，中央财政1979

年—1986年累计赤字555亿元，成为经济生活不稳定的

一大因素。三是为保必不可少行政事业经费的正常增

长，势必限制了生产性投资和支农资金的增长，致使

财政支出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合理化的需要。四是

预算外资金猛涨，在投资主体多元化，宏观管理调控

能力削弱的情况下，既加剧了投资规模的膨胀，扩大

了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又加剧了投资结构的不

合理，降低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益。五是削弱了中央调

控宏观经济所必须的财力，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宏观管

理和稳定发展。六是由于中央财政的困难，致使一些

改革措施不能适时出台。事实上，财力过于分散，是

不利于改革的。

二、采取必要的措施，使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比重提高到28%—30%
随着我国四化建设和经济改革的加快，国民收入

必将逐步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也将逐步提高，因此，

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应适当提高。
我国 “六五”时期财政承担的开支，包括国防、

行政、文教卫生、科学研究、社会 救济、城市维护和

对外援助等经常性支出，约占国民收入的20%左右，

同时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定速度和后劲，实现

社会再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还要安排一部分基本建

设、技术改造、物资储备、地质勘察、新产品试制等

支出，这部分支出约占国民收入的10%左右。因此，

从实现财政职能作用，保证财政任务的实现出发，财

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应当随着生产的发展、效

益的提高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而适当提高。
适当提高国家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符

合我国国情，是有利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需要

的，也是集中适当财力保证改革成功所必需的。若把

比例提高到28%，每年约可增加财政 收入200亿元，

提高到30%，每年约可增加财政收入400亿元，这对

于维持最低限度的财政开支需要、保证重点建设，并

有效控制基建总规模，是很有必要的。
如何适当集中财力，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比重呢？我们认为，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提高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最根

本的是要搞活经济全局，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国民收

入，从而增加财政收入。在当前，提高经济效益，要

把重点放在深化企业改革、完善企业经营机制、提高

企业效益、减少和消灭企业亏损上。

（二）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提高 财政 集中

程度。具体办法有：（1）开征新税种。如高价收入

调节税，对生产资料调价部分的收入，“双轨制”价

格的高价收入等实行高价收入调节税。（2）提高部

分产品的产品税税率，主要是对长线产品、高档消费

品、侈奢品等提高其产品税税率。（3）适当降低所

得税率，同时改税前还贷为税后还贷，确保财政收入

的稳定增长。（4）适当集中税收减免权，同时，严

格税法，强化税收刚性，防止并严惩偷税漏税。（5）
无论是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还是实行什么别的

办法.不再减税让利。（6）职工工资、奖金的增长

不得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杜绝滥发奖金、津

贴，滥发实物的现象。（7）对各种价格补贴、企业

亏损补贴，进行清理整顿，以减轻国家财政的沉重负

担。（8）进一步改革外贸管理体制，加强计划指导，

逐步减少外贸亏损。（9）加强法制建设，严肃财经

纪律，堵塞“跑、冒、滴、漏”。

（三）对经过初次分配转入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

收入，通过税收等形式进行再分配，以适当集中一部

分资金。（1）切实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继续

作好征收能源交通基金的工作。（2）适当提高自筹

基本建设的建筑税税率，以 控 制 继续膨胀的基建规

模。（3）严格实行工资、奖金调节税。（4）对部

分高档消费品课征消费税。（5）要根据条件，开征

人所得税，遗产赠予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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